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银发〔2008〕214 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

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精神，充分利用和发挥金

融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方面的积极作用，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切实加强学习，深刻领会节约集约用地重要性 

 

  （一）深入学习，提高认识。切实保护耕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而

且关系民族生存根基和国家长远利益；科学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形成对利用土地的有效约束和激励十分

必要。各金融机构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的精神实质，进一步

提高对节约集约用地重要性的认识。 

 

  （二）明确原则，把握重点。各金融机构应以严格限制粗放低效用地、积极支持节约集约用地为原

则，以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工业设施建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商业性房地产等领域为重点，加

强相应的信贷合法合规审查，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积极引导和推动节约集约用地。 

  二、强化政策要求，严格建设用地项目贷款管理 

 

  （三）严格建设项目贷款管理。贷款项目用地应依法取得，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相

关行业规划，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还应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禁止向不符合规划控制要求的项目提

供贷款支持，禁止向违法用地项目提供贷款支持。对列入国家《禁止用地项目目录》的项目，严禁发放

贷款；已发放贷款的，应在采取必要保全措施的基础上，逐步收回。对列入国家《限制用地项目目录》

的项目，应审慎发放贷款。 

 

  （四）严格市政基础设施和工业用地项目贷款审核。对于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取得国土资源部门用

地批复的市政基础设施、生态绿化项目以及工业项目建设，不得予以任何形式的信贷支持。 

 

  （五）严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贷款管理。对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商业性房地产的，不得发放

任何形式的贷款；对购买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住房的城镇居民，不得发放住房贷款；对利用农村集体



土地开办企业、兴办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的，要严格审查贷款申请，对未取得合法用地手

续，没有落实有效担保权利的，不得发放贷款。 

 

  （六）严格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禁止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专门用于缴交土地出让价款的贷

款；土地储备贷款采取抵押方式的，应具有合法的土地使用证，贷款抵押率最高不得超过抵押物评估价

值的 70%，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2 年；对国土资源部门认定的房地产项目超过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动

工开发日期满一年、完成该宗土地开发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投资不足四分之一的企业，应审慎发放贷

款，并从严控制展期贷款或滚动授信；对国土资源部门认定的建设用地闲置 2 年以上的房地产项目，禁

止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或以此类项目建设用地作为抵押物的各类贷款（包括资产保全业务）。 

 

  各金融机构应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身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调查与评估；审核确认

房地产开发贷款的抵押物，不得接受重复抵押；在预购商品房抵押贷款发放前，应审核确认房地产企业

已解除该项目土地抵押及在建工程抵押中所售房屋对应部分的抵押物。 

  三、加强金融支持，切实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七）优先支持节约集约用地项目建设。对在现有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项

目，以及开发利用空闲、废弃、闲置土地的项目，在符合规划条件、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应优先予以

金融支持；对符合“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要求的国家级开发区，应优先予以金融支持。 

 

  （八）优先支持节地房地产开发项目。对符合国家《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和《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等先进节地技术的房地产项目，优先予以金融支持；在符合国家各项政策和金融机构贷款条件的前

提下，要优先支持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及建筑面积在 90 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型普通

商品住房建设。 

 

  （九）积极支持土地储备机构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对土地储备机构储备符合规划（计划）且空闲、

废弃、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的，要积极予以贷款支持。 

 

  （十）加大创新工作力度，拓宽土地融资渠道。各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积极探索

符合实际需要的金融产品，充分利用金融手段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四、强化金融监管，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十一）建立健全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管理制度。各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改进贷款审核审批流程，

制订和完善有关管理规定，并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上报监管部门。 

 

  （十二）加强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工作的指导和督查力度。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各银监局要切

实加强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合作，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将企业违法用地、闲置土地等信息纳入人

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和银监会客户风险预警系统，为金融机构有关信贷决策提供支持和服务；同时，要

结合当地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和“窗口指导”，积极探索开展金融机构落实节约集约用地金融政策的评估

工作，研究建立土地金融创新工作机制；适时开展检查，及时纠正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并依法追究有关

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银监局将本通知联合转发至辖区内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乡信用社、信

托公司及外资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